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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广告明确月薪 4200 元，实际只有 2300 元”“企业的招聘信息写明入职以后可以输送海外接受培训，却始终不予兑现”“招聘现场开出

的 3%销售提成，实际发放只有 1.3%”……

招聘广告，是求职者了解用人单位的第一窗口，呈现的内容直接关系到双方能否成功“匹配”。近年来，一些单位为了吸引人才加入，不惜在招

聘广告中“美化”薪酬待遇等事项，等到签订劳动合同或是兑现承诺时却又否认招聘信息的法律效力。

因为缺少法律知识储备，很多求职者签订合同以后才发现招聘广告的猫腻，这时再去申请劳动仲裁，就很难得到法律支持。

诚信招聘避免劳资纠纷
招聘广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就可以随

意承诺吗？

山东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元祥明

确表示： “不可以。” 招聘广告中的承诺未

写进劳动合同， 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 但用

人单位发布虚假招聘广告也有承担法律责任

的风险， 一旦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劳动合同

有可能被认定无效， 求职者有权解除劳动合

同并要求支付补偿金。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用人

单位有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和广告的行为， 由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并可处以一千

元以下的罚款； 对求职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没有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或

者劳动合同中没有明确的说明， 但在招聘广

告中有相关的明确承诺， 发生劳动争议时招

聘广告可以成为法官判决的重要依据。” 郭

元祥说， 例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产生“是否

有提成” 的纠纷， 劳动合同及用人单位制度

文件均没有此项说明， 如果这时求职者出具

当时的招聘广告， 上面有关于岗位提成及标

准的说明， 再结合实际工资发放情况， 就可

以作为有力证据。

面对真假难辨的招聘广告， 刘冉建议求

职者， 首先要选择正规的招聘平台， 不要轻

信街边地摊、 墙体广告、 弹窗广告等招聘信

息； 其次要对用人单位提出的薪酬待遇等进

行核实； 签订书面合同时， 一定仔细阅读合

同条款， 特别是薪酬待遇条款是否有清晰的

说明， 以此作为日后纠纷的重要法律凭证。

从用人单位的角度， 刘冉认为无论是否

刻意为之， 通过虚假承诺增加岗位吸引力，

势必会对单位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要想规

避此类情况， 用人单位首先应该据实发布招

聘广告， 建立诚信和谐的劳动关系。

明明是用人单位作出虚假承诺， 让求职

者权益受损， 为什么求职者却得不到法律的

保护和支持？

山东锦海盛律师事务所刘冉律师表示，

该类案件的核心要从法律上的“要约邀请”

和“要约” 的区别说起。

要约邀请， 是希望或者要求他人向自己

发出要约意思的表示， 本身对发出者并不具

备法律约束力。 要约， 则是希望和他人订立

合同意思的表示， 具有法律约束力。

“从法律上讲， 招聘广告就像其他商业

广告一样， 属于要约邀请， 这是用人单位向

社会不特定人群发出的一个邀请， 除有特定

承诺之外本身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按照法律

规定， 单位聘用员工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以劳动合同为准。”

刘冉说， 有些用人单位为了吸引求职者， 在

招聘信息中进行虚假承诺， 劳动合同中对工

资条款进行重新约定， 如果求职者没有仔细

阅读， 很容易产生劳动纠纷。

但是如果求职者和用人单位达成意向，

单位再次发出入职邀请， 此时的入职邀请虽

然不是劳动合同， 但已经属于要约行为， 就

具备了法律约束力。

“前文小王和小李的经历就是因为招聘

广告与劳动合同条款不符， 即便提出仲裁，

法院也会依据劳动合同进行判决。” 刘冉说。

“要约邀请”不同于“要约”

2016 年 4 月， 即将大学毕业的小王来

到烟台的招聘会现场求职， 一家房地产公司

展台吸引了众多求职者， 招聘广告上对工资

待遇、 福利保障和发展前景作了非常优越的

描述， 销售岗位的提成比例更是达到 3%，

高于同行业平均比例， 小王顺利通过面试进

入该公司工作。

入职一个月， 公司与小王签订劳动合

同， 合同写明， 提成按照房产实际成交额

1.3%按季度计发。 小王没有认真阅读合同条

款就签了字， 之后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发放奖

金提成。 小王认为， 公司招聘时明确承诺提

成比例为 3%， 如今违背承诺属于违约， 为

此申请了劳动仲裁， 但并未得到支持。

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威海的小李， 原本

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小李， 在一家外资企业发

布的招聘广告中看到： “本单位录用的员工

将送到国外培训半年至一年。” 为了增加海

外培训的履历， 小李毅然辞去原工作， 顺利

应聘到该外资企业。

进入新单位， 小李各方面表现突出， 本

以为可以争取到出国的机会， 然而两年之

间， 公司没有选派任何员工出国培训。 小李

多次询问公司负责人， 却得到各种推诿答

复。 小李认为公司通过欺骗手段发布招聘广

告， 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向劳动争议仲

裁委提出仲裁， 依旧被驳回请求。

广东一出租车公司招聘网站信息显示月

薪 4200元，王某入职以后每月只有 2300 元；

求职者单先生应聘某广告公司， 签订劳动合

同时发现薪资条款与招聘广告不符……查阅

全国各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微信公众

号， 招聘广告与劳动合同不一致引发的劳动

仲裁不在少数。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输入关

键字，涉及该类情况的案件多达上百件。

无论是通过仲裁申请还是法律诉讼， 记

者发现， 求职者的诉求很难得到支持， 不少

案件都被以“招聘广告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为由被驳回。

招聘广告岂能随口“开价”
应聘前要警惕招聘广告“美化”后的酬薪待遇

“美化”后的薪酬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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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以下简称帮信

罪） 目前已成为各类刑事犯罪中起诉人数排名

第 3的罪名 （前两位分别是危险驾驶罪、 盗窃

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帮信罪的基本

态势、 突出问题和治理成效时指出， 招聘、 实

习、 兼职领域涉案问题较为突出， 不少人员因

为虚假、 违法招聘广告， 陷入犯罪分子设计的

陷阱， 最终触犯帮信罪。

帮信罪是 2015 年 11 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

案 （九） 新增罪名， 主要指行为人明知他人利

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

入、 服务器托管、 网络存储、 通信传输等技术

支持， 或者提供广告推广、 支付结算等帮助的

犯罪行为， 是电信网络犯罪的重要“帮凶”。

近年来， 特别是 2020 年 10 月“断卡” 行动以

来， 检察机关起诉涉嫌帮信犯罪案件上涨较

快， 检察机关 2022年上半年起诉帮信犯罪 6.4

万人。

检察机关发现， 帮信罪案件激增背后， 折

射出一些社会治理特别是网络治理问题， 有的

问题还较为突出， 需要加强源头管控、 协同治

理。

其中， 三类人员涉案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类是在校学生。 一些在校学生受老乡、 校

园周边不法分子蛊惑， 出售、 出租“两卡”，

沦为“工具人”； 也有在校园里招揽同学收购

“两卡”， 发展为“卡商” 的。 第二类是科技公

司从业人员。 这类人员抱着“赚快钱” “炫耀

能力” 的想法， 以“技术中立” 为挡箭牌， 实

则沦为犯罪的“技术助攻”。 第三类是通信、

金融等行业内部人员。 他们违反“实名制” 等

规定大量办理“两卡” 并非法出售、 提供， 成

为电信网络犯罪主要的工具输送渠道。

此外， 招聘、 实习、 兼职领域涉案问题较

为突出。 检察机关办案发现， 有的招聘市场特

别是网络招聘平台对招聘企业资质、 发布招工

信息等缺乏严格审查和管理， 导致不少人员因

为虚假、 违法招聘广告， 陷入犯罪分子设计的

陷阱， 最终触犯帮信罪。 有的学校对学生就业

指导、 教育管理不到位， 实习管理松弛， 对实

习单位审核不严， 导致部分在校学生在实习兼

职过程中受骗参与电信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检察机关还指出， 设备工具的源头管理需

进一步加强。 针对办案中反映的趋势问题， 检

察机关突出打击重点， 完善法律规定， 加强案

例指导， 提高帮信案件办理质效。 同时加强类

案监督， 协同推动网络诉源治理。

招聘领域涉帮信罪

问题较突出


